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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标人资格条件

1.投标人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的条件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. 投标人必须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，具备土地估价

服务能力。

3.具有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会颁发的土地估价

机构信用等级证书一级以上。

4.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等级为壹级。

5.投标人近五年有独立承担并完成至少一项地级以上市城市地

价动态监测工作经验。

二、采购内容简述

1.项目名称：汕尾市市区 2026 年-2028 年城市地价动态监测项

目。

2.服务内容：包括但不仅限于完成汕尾市市区 2026 年-2028 年

城市地价动态监测项目工作；按时、保质、保量提交年度备案资料和

季度、年度地价动态监测成果，完成成果资料存档。

3.服务期：中标后 15个日历天提交 2026 年一季度成果，其他季

度及年度成果按省自然资源厅要求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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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概况及要求

1.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

序号 项目 建设规模 单位 数量

1

汕尾市市区 2026

年-2028 年城市地

价动态监测项目

以签订合同

为准
个

以签订合同

为准

2.项目背景（采购服务原因）概述：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

于调整完善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

[2023]35 号）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2〕

1274 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汕尾市市区已初步建立城市地价动态监

测体系，并完成省级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数据报送。为政府部门把握土

地市场运行态势和价格走势，进一步增强市场监管和调控能力提供服

务，现根据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（TDT 1009-2007 ）要求，

开展汕尾市市区 2026 年-2028 年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。

3.采购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4.采购预算：金额 56万元，下浮率 1%-3%，以实际中标价为准。

四、工作内容

根据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技术规范》（TD/T 1009-2007）、

《完善地价监测工作技术要点》等文件要求，本次汕尾市市区 2026

年-2028年城市地价动态监测项目的工作内容包括汕尾市市区城市地

价区段的划分与地价监测点的维护与更新、地价动态监测数据采集、

地价动态监测指标与地价状况分析、汕尾市市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管

理信息系统。实施过程中若国家、省出台新的技术规范、政策或文件，

应以最新文件要求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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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地价区段的划分与地价监测点的设立

（1）确定监测地价估价期日

（2）确认地价动态监测范围

（3）确认地价区段

（4）地价监测点的更新

2.地价动态监测数据采集

（1）完成地价动态监测数据采集

按照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（TD/T 1009-2007）、《完

善地价监测工作技术要点》的要求及地价监测点布设的实际情况，完

成地价监测点数据、土地交易样本数据、房屋交易样本数据、城市一

般数据的采集工作，并形成相应的数据成果。每宗地的地价信息由两

名土地估价师独立采集，同一估价师采集评估监测点数量不应超过

30个。

（2）完成地价监测点的评估

按照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（GB/T 18508-2014）、《城市地价

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（TD/T 1009-2007）、《完善地价监测工作技术

要点》的要求完成监测点地价的评估。

3.地价动态监测指标与地价状况分析

（1）地价动态监测指标值计算

根据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（TD/T 1009-2007）的要求，

地价动态监测指标主要包括完成地价水平值计算、地价变化量计算、

地价增长率计算、地价指数计算。

（2）地价状况分析

根据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（TD/T 1009-2007）的要求

完成包括地价水平状况、地价变化趋势、地价与土地供需协调状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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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价与房屋市场协调状况、地价与社会经济协调状况、地价与城市土

地利用协同状况等分析。

4.完善、升级汕尾市市区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地价管理信息系统

系统采用 GIS 技术以及网络信息传输技术，满足日常工作中各类

用地的地价查询、评估需要，实现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地价的电子化管

理要求。系统要求通过互联网实现项目成果浏览功能、地类查询功能。

5.其他

其他需要配合的汕尾市市区 2026 年-2028 年城市地价动态监测

项目工作。

五、编制依据

1.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0 年国家主席令第 45号）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

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修改）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 年 8 月 26

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修改）；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

例》（1990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令第 55号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；

（5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国土厅、物价局关于加强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价格管理的请示的通知》（粤府〔1993〕117 号

文）；

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主席令第 29号）；

（7）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<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>和<

城镇土地估价规程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5〕12 号）；

（8）《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》（国土资规〔2016〕



6

20 号）；

（9）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

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利用发〔2017〕115

号）；

（10）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6 年度城乡地价调

查与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6〕17 号）；

（11）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函〔2019〕1925 号）；

（12）《广东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0〕1364 号）；

（13）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

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利用〔2022〕1274

号）；

（14）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工作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[2023]35 号）；

（15）国家、省市及地方有关的法规、政策、文件。

2.技术依据

（1）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》（GB/T 18508-2014）；

（2）《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》（GB/T 18507-2014）；

（3）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（GB/T 21010-2017）；

（4）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（TD/T 1009-2007）；

（5）《城镇地籍调查规程》。

六、项目成果

汕尾市市区 2026 年-2028 年城市地价动态监测项目成果主要包

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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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地价监测点设立与维护成果

（1）地价监测点分布图；

（2）地价区段分布图；

（3）地价监测点宗地图；

（4）地价监测点影像照片。

2.监测数据采集成果

（1）年度数据采集成果，包括地价监测点(年度)调查表、地价

监测点(年度)变更统计表、地价动态监测指标(年度)调查表、地价监

测点评估技术要点表、地价监测点分布图、地价监测点宗地图和影像

照片等；

（2）季度数据采集成果，包括地价监测点(季度)调查表、地价

动态监测指标(季度)调查表、土地招拍挂出让情况(季度)调查表、土

地交易样本(季度)调查表等。

3.监测报告成果

（1）城市地价监测季度评估报告；

（2）城市地价监测年度分析报告。

4.计算机成果

（1）上述文字报告及图件成果的电子文件；

（2）成果数据库；

（3）地价动态监测应用管理系统。

最终成果以部、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实际要求为准。

七、商务要求

1.报价要求：总报价应包括各种人力成本、货物成本、资料费、

服务费、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费用。

2.成果要求：依照《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》、《完善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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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工作技术要点》和汕尾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要求完成项目成果，并

上报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会审查通过。

3.付款要求：分四期支付。签订合同后，按合同款的 30%支付首

期款，完成 2026 年度项目成果并上报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

人员协会后支付 20%，完成 2027 年度项目成果并上报广东省不动产

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会后支付 20%，完成 2028 年度项目成果并上

报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会后支付 30%尾款。因采购人

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财政部门提出

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（不含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），在

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。

4.服务要求：响应要及时（紧急事项需按要求 24 小时内回复采

购人，一般事项涉及咨询、答疑等需按要求 48小时内回复采购人），

工作服务态度要好。

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5 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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